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玛信息”或“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朗玛信息部分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 2014 年 12 月 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23 号批准，公

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顾晶等交易方购买广州启生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简称“启生信息”）100%股权，向选择股份对价的 17 名核心员工发行股份，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为 5,847,134 股，增发后公司总股份为 112,647,134 股。  

2015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112,647,134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112,647,134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337,941,402 股。 

二、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票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1、本次拟解禁股份的限售安排  

根据《框架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收购启生信息

100%股权项目中股份锁定期如下：  

顾晶所获得的股份对价，其中 685,294 股自本次发行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余 2,421,352 股自本次发行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张孟友所获得的股份对价，其中 50%自本次发行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25%自本次发行日起 24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 25%自本次发行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  

选择股份对价的 17 名核心员工所获得的全部股份对价自本次发行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  

朗玛信息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交易对方因此获得的

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  

2、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预测和补偿协议》，对方承诺：启生信

息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4,500 万元、5,500 万元、6,500 万元。  

如果启生信息未能实现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将调整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作为

补偿。预测年度届满时，公司和启生信息将共同协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

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公告前一年度年报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

减值测试结果，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预测年度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每股发行

价格+预测年度内已补偿现金额，则交易对方将另行以现金或股份补偿，应补偿

的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预测年度内因实际净利润未达到预测净利润已

支付的补偿额，交易对方应先以其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得且尚未出售的股份

对价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其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未获得的现金对价冲抵，仍

不足的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二）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截至 2018 年 1 月 8 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的 36 个月的限售

期已经届满。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启生信息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

分别 5,487.41 万元、8,555.77 万元、6,595.72 万元，分别完成承诺效益的 121.94%、

155.56%、101.47%。《盈利预测和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交易对

方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 



（三）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8 年 1 月 10 日。  

2、本次限售股份解禁数量为 9,446,38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7953%；本次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5,246,38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552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19 名自然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股份数量（股） 
备注 

1 顾晶 7,264,056 7,264,056 3,064,056 
其中 4,200,000

股已质押 

2 张孟友 2,013,048 2,013,048 2,013,048  

3 黄春燕 34,266 34,266 34,266  

4 祝丽芳 30,837 30,837 30,837  

5 黄润成 20,556 20,556 20,556  

6 刘敬祝 10,281 10,281 10,281  

7 汪伟 10,281 10,281 10,281  

8 周斌 10,281 10,281 10,281  

9 陈夏文 8,226 8,226 8,226  

10 郭定龙 8,226 8,226 8,226  

11 张伟玲 6,852 6,852 6,852  

12 李雨微 5,826 5,826 5,826  

13 甘甜 4,113 4,113 4,113  

14 杨淼 4,113 4,113 4,113  

15 黄海军 3,084 3,084 3,084  

16 黄进 3,084 3,084 3,084  

17 李康妮 3,084 3,084 3,084  

18 田巍 3,084 3,084 3,084  

19 周婷婷 3,084 3,084 3,084  

合计 9,446,382 9,446,382 5,246,382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承诺；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贵阳朗玛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  刚  

   

 李文彬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1月 8日 




